石拐区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16”一般淹溺死亡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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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

1.1  评估目的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督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有效落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2  评估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21〕第88号）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根据2022年11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的决定》修正）

《包头市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试行）的通知》（包安委会发〔2021〕15号）   

1.3  评估组组成

为了做好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包头市石拐区安委会办公室成立了由石拐区应急管理局、石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包头市公安局石拐区公安分局、石拐区总工会组成的事故评估组，参与评估的成员如下表：

评估小组成员组成表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备注

	1
	石拐区应急管理局
	白玉峰
	综合业务股科长
	

	2
	石拐区应急管理局
	陈世龙
	综合业务股科员
	

	3
	石拐区应急管理局
	刘刚
	综合业务股科员
	

	4
	石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孙炜
	应急管理部科员
	

	5
	包头市公安局
石拐区公安分局
	张 萌
	刑侦大队侦查打击中队指导员
	

	6
	石拐区总工会
	倪振恺
	科 员
	

	
	内蒙古经纬安全技术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王春霆
	注册安全工程师
	聘用专家

	
	内蒙古经纬安全技术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王建国
	注册安全工程师
	聘用专家


1.4  评估方法和方式

本次评估采用的检查方法为安全检查表法，对照《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16”一般淹溺死亡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以“四不放过”为原则（四不放过是指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并通过以下方式开展评估：

（1）资料审查

对照事故调查报告和结案通知等文件要求，对事故发生责任单位提交的事故防范和措施落实情况书面报告进行审查。

（2）座谈问询

与事故责任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员进行谈话，了解事故发生责任单位关于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3）查阅文件

对事故整改有关会议纪要、文件资料、相关证书、财务凭证、人事档案、行政处罚案卷、相关人员刑事追究等进行核实。

（4）走访核查

走访核查。赴事故发生区域检查事故防范措施整改落实情况，并调研相关岗位人员安全心里及诉求。

（5）综合评估

结合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资料和走访核查情况，形成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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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评估检查流程

图5-1  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流程图
评估准备工作

1）转发《国务院安委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包头市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试行）的通知》（包安委会发〔2021〕15号）到各生产经营单位；

2）事故发生单位按照文件要求对事故结案后在10个月和1年内的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总结并提交评估申请。

3）收到企业申请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实施评估，并根据评估需要聘请专业服务机构或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4）与事故发生单位约定入厂，事故发生单位确保与事故相关的岗位人员非特殊情况必须在岗。

5）首次会议

由评估组组长说明本次评估的目的、要求、及工作流程。被评估企业应提供入厂安全风险及应急保护措施。

6）实施评估

评估组对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资料、现场检查实施评估。

7）末次会议

①评估小组对检查情况进行通报；

②被评估企业对通报的情况中存在异议的提出申诉，由各评估组予以说明和解释；

③确认无异议后，形成评估意见；

④评估组组长对评估情况进行总结并提出后续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控制的要求和期望；

⑤末次会议结束。

8）形成报告

评估组根据评估情况形成评估报告，提交区安委会办公室予以公示。

第2章  事故调查报告基本情况

2.1  事故基本情况

2025年3月16日7时09分许，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循环水池发生一起一般死亡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46万元。

2.2  事故调查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的规定，石拐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区长任组长，区政府党组成员、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和区应急管理局局长任副组长，区总工会、包头市公安局石拐分局、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区应急管理局为成员单位的“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16”一般死亡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并邀请区纪委监察委员会派员参加，同时聘请2名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情况如下：

一、直接原因

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机修工岳众违章作业，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未上报作业的情况下，到循环水池封堵循环水泵出水管孔眼时，身体失去重心掉入循环水池造成死亡。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经包头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死者岳众为溺死。

三、间接原因分析

1.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安全管理不严，对机修工日常巡检、检修失管，未建立《日常巡检制度》、《检维修管理制度》，未对日常巡检以及检维修加强管理。

2.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组织机构混乱，董事长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企业内部安全生产工作不知情、不参与，未有效委托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职责。总经理任命后未及时组织修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不符合企业实际。风险辨识不全面，防护措施未有效落实。

3.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按要求如实记录，三级教育培训未记录开始及结束时间，未明确培训学时。从业人员不具备基本的安全生产常识，作业期间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4.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花名册有63人，投保按责任员工为34人，未按要求覆盖全员。

5.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要求履行复产手续，未经同意擅自复产。
 四、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4·19”一般高处坠落死亡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章作业，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未上报作业的情况下，到循环水池封堵循环水泵出水管孔眼时，身体失去重心掉入循环水池造成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组织机构混乱，董事长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企业内部安全生产工作不知情、不参与，关于安全生产有关人员的人任命流于形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不符合实际，未对日常巡检及检维修加强管理。风险辨识不全面，防范措施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按要求如实记录，安责险未按要求覆盖全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等相关规定。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岳众，男，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机修工，于2023年下半年入职。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未上报作业的情况下，到循环水池，封堵循环水泵出水管孔眼的时候，身体失去重心掉入循环水池造成死亡，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鉴于岳众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潘某波，男，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不知情、不参与，安全生产有关人员的任命流于形式，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一）（二）（三）（五）（六）项等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潘某波给予行政处罚。

2.潘某权，男，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未有效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未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一）（二）（五）项等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潘某权给予行政处罚。

3.伊某某，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安全工程师，企业实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风险辨识后未制定有效的管控措施（辨识出循环水池防护栏损坏有淹溺风险，但实际仅设移动式围挡，不能有效防止外来人员进入，且未辨识到在循环水池维修存在淹溺风险，未采取防范措施），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间接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五）（七）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伊某某给予行政处罚。

4.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组织机构混乱，董事长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企业内部安全生产工作不知情、不参与，关于安全生产有关人员的任命流于形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不符合实际，未对日常巡检及检维修加强管理。风险辨识不全面，防范措施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按要求如实记录，安责险未按要求覆盖全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等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三）在本起事故中，如有涉嫌犯罪的责任人，建议由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1.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要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组织机构，明确各部门和岗位分工。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岗位操作规程以及各项管理制度，建立《日常巡检制度》、《检维修管理制度》，全员依规履职。要根据车间、设备、岗位等实际，组织开展一次全厂安全风险辨识，制定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建立台账，确保风险辨识全面，防范措施有效。

2.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要充分吸取事故教训，针对此次事故要开展一次全员警示教育。要加强公司作业场所、检维修等非正常生产作业环节的管理，确保按规章作业。从业人员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经公司同意后方能进行维修作业，并确保不可一人作业，作业期间要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3.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按要求如实记录教育培训情况。进一步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档案资料，并通过培训教育将岗位风险告知从业人员。依法确保安责险覆盖全员。

4.内蒙古永磊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要强化复工复产的安全防范，按要求履行复产手续，经同意后方能复产。

5.区应急管理局、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动态掌握所属辖区、行业领域企业生产状况，要加强对企业复工复产行为的监督检查、帮扶指导，及时互通企业生产状况。要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力度，强化对企业组织机构的设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培训教育、风险辨识等事项的监督检查，并加强企业复工复产、检维修等非正常生产作业环节管理。                   
第3章  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

3.1  评估检查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事故预防和整改措施以及事故调查单位所承担的整改任务进行核查，通过询问、查阅资料、现场走访形式进行验证，检查情况见附件1，检查实施过程影像资料见附件2，评估签到表见附件3。

本次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共计5项，责任追究建议5项，企业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5项目改进建议已整改完成。石拐区应急管理局、石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已将企业组织机构的设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培训教育、风险辨识等内容列入日常监督检查事项并已开展常态化检查。石拐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完成了立案、调查和处罚，处罚已全部到位；包头市公安局石拐区公安分局已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石拐区总工会参与了事故评估的过程，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实施了群众监督，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石拐区应急管理局：(同意  (不同意     

签名：            日期：

包头市公安局石拐区公安分局：(同意  (不同意  

签名：            日期：

石拐区总工会： (同意  (不同意     

签名：            日期：

石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同意  (不同意     

签名：            日期：

3.2  建议

（1）加强检维修作业过程的安全管理，作业前进行风险辨识，高危作业须进行作业审批，作业人员必须熟悉检维修作业的内容、流程、风险及防范措施，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如电工、焊工、高处作业证）上岗。作业过程中进行能量隔离，进行专人监护杜绝单人作业，防护装备齐全可靠，检修人员按规操作，杜绝违规操作。作业后进行现场回复、质量检查、安全装置测试和验收。

（2）加强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非常规作业安全管理工作。

（3）针对本起工亡事故，现场设置警示牌，每年3月16日主要负责人组织进行全员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分享员工培训教育心得体会，切实加强员工安全生产意识，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思想理念，杜绝“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侥幸心理滋生。
